
消防处与认可人士联络会议摘要  

 

日期   ： 二零二一年三月九日（星期二）  

时间      ： 下午四时正  

地点   ： 消防处消防安全总区会议室  

       

 讨论事项：  

  

1. 一般建筑图则的提交和消防装置认可检查  

 

绩效指标  

处方在会上公布新建设课、机场扩建工程课和铁路发展课在处理一

般建筑图则和消防装置认可检查方面的绩效指针数字。认可人士对

有关绩效指标没有意见。  

 

2. 设有自动泊车系统的停车设施  

 

关于设有自动泊车系统的停车设施之消防安全规定，处方已把数据

文件送交相关部门，以征询各者的意见和看法，现时仍在等候数个

部门的回复，之后便会加以整理。有关这些停车设施的消防装置事

宜的进一步发展，处方将于下次会议汇报。  

 

 

3. 检讨停车间的消防安全规定  

 

处方仍在检讨停车间的消防安全规定，待有关资料文件备妥，便会

送交所有相关部门／持份者传阅，以征询各者的看法／意见。处方

已印备有关电动车辆充电设施的单张，派发给有关认可人士。  

 

4. 推广使用独立火警侦测器  

 

为提升建筑物的消防安全，消防处计划推广使用独立火警侦测器。

这种独立装置以电池供电，集火警侦测器及警报器于一身。为确保

能管制市面上独立火警侦测器的质素，侦测器必须符合国际／国家

标准，例如 BS EN 14604「烟雾警报装置」、UL 217「烟雾警报器」及

GB 20517「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等。处方须就此修订法例，以

配合措施。  

 

有成员询问处方会否提供有关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的指引。处方响

应时表示，消防处将发布一套指引，指导公众如何选购市面上符合

某些既定国际／国家标准的合适独立火警侦测器。这些标准获多国

采用，所规范的包括独立火警侦测器的各方面规格，包括构造、部



件、性能、生产与制造及标记等。遵从这些标准可确立基准，确保

独立火警侦测器可靠。此外，指引会列出透过侦测器自行检查以维

持其效能的正确程序。公众亦可参考生产商提供的指引，了解安装

详情。  

 

处方在会上展示独立火警侦测器的种类和用途。  

  

有成员询问处方，设有开放式厨房的单位是否可改用独立火警侦

测器，以替代规定安装的花洒。主席重申，使用独立火警侦测器

并不等于可替代《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与装置及设备

之检查、测试及保养守则》所订明的任何必须安装的消防装置。  

 

5. 认可人士的查询  

 

有成员查询《建筑物消防安全守则》第 C14.2(a)条有关设于地库的

各个排烟口不得相距超过 30 米的规定。处方响应时表示，该条文

所述情况属于屋宇署的管辖范围。如工程项目倡议人在遵守该条文

方面遇到困难，可考虑循适当程序向屋宇署提出申请，让该署考虑

是否批准项目作出变通及／或豁免遵从《建筑物条例》及／或其附

属规例的相关规定。处方收到该署交来征询意见的申请后，会根据

各项支持申请的相关资料，例如地盘确实存在的各种无法克服的限

制及／或消防工程报告等，作出处理。对于每宗个案，处方都会按

其个别情况向屋宇署提供消防安全建议。  

 

另有成员查询消防／花洒入水掣箱（外面）的两米范围内是否须提

供应急照明。处方表示，消防入水掣和花洒入水掣的功用是通过消

防处的主泵，将水由街道消防栓分别输往消防栓／喉辘系统／花洒

装置。每个消防／花洒入水掣均装设在建筑物外面的当眼处，而且

须予适当标明，所在位置亦要让消防人员易于取用。由于入水掣所

在的当眼位置已有光照，通常不需要特意为其提供应急照明。  

 

关于火警警报信号启动期间升降机返回主层的查询，处方指出，有

关升降机须返回主层的操作规定属于机电工程署的管辖范围。根据

机电工程署发布的《升降机及自动梯设计及构造实务守则》（《升

降机守则》）的规定，升降机返回主层的操作应由安装于管理员办

事处或主层的手动开关掣启动。然而，如涉及消防处通函第 1/2017

号所订明的「出口不通往防护逃生途径的升降机」，则须遵从下列

各项有关「自动启动装置」的规定：  

A. 每部升降机门外均装有烟雾侦测器；  

B. 任何楼层的任何一个烟雾侦测器一经启动，都能启动相关

升降机机厢「返回主层操作」；  



C.  自动启动装置的火警信号传输既不会启动建筑物的火警警

报系统，也不与消防通讯中心连接；  

D. 自动启动装置不会取代消防员升降机开关或升降机返回主

层的手动操作开关。  

  

此外，如升降机须与应急发电机连接，以取得动力返回主层，当有

火警且升降机返回主层后，必须不能操作，直至消防主控制板的火

警警报信号重置，始能重新启动。从消防安全和安全疏散角度而言，

在火警发生或火警警报启动时，楼宇内的任何人士都不应使用升降

机。处方建议认可人士向机电工程署查询更具体的要求及细节。  

 

处方响应有关闪动式方向指示牌 /出路指示牌与视像警报系统闪动

同步的查询时表示，消防处没有规定闪动式方向指示牌／出口指示

牌的闪动须与视像警报系统闪动同步。不过，根据消防安全标准咨

询小组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 56 次会议第 6 个议项，在订明

装有声响／视像警报系统的范围内，闪动式出口指示牌和闪动式方

向指示牌的闪动须同步。此规定由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起生效，并

适用于所有接受消防装置认可检查的工程项目。至于安装于大厦范

围或平台层的方向指示牌的相关规定，则需遵守《最低限度之消防

装置及设备守则与装置及设备之检查、测试及保养守则》（二零一

二年版）第 5.1 条和第 5.10 条的相关规定。   

 

有成员查询管道电加热器及受保护区域防火与防烟装置的事宜。处

方表示，管道电加热器并非消防处有关消防装置及设备的守则所规

管的消防装置及设备，亦不属于要递交 FSI/501 申请进行消防装置

认可验收的检查范围。至于受保护区域内防火与防烟的规定，消防

处通函第 4/1996 号第 XI 部分第 5 项已经订明，应予遵守。另外，

《符合通风系统规定通知书申请指引》第 6(E)项则强调受保护区域

内通风系统消防安全规定的一般注意事项；该指引旨在协助申请／

修改和续领牌照的人士作出有关申请。  

 

6. 《消防装置及设备的设计、安装、验收及保养实务指南》  

 

为了让业内人士和持份者（包括认可人士、注册专业工程师、注

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和物业管理人员等）更具体地掌握「消防处连

系建造业界」讲座发放的信息，消防处把讲座内容整理成文，汇

编成《消防装置及设备的设计、安装、验收及保养实务指南》，

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随消防处通函第 2/2021 号发布。该

指南虽非巨细无遗，但概述了在消防装置及设备的设计、安装、

验收及保养等不同阶段要注意的一般要点，并列明各种宜忌，以

助业界符合处方的规定，而附录亦包含有用的核对表和过往「消



防处连系建造业界」讲座内容的节录。处方会定期更新该指南，

并把日后「消防处连系建造业界」讲座的有用信息加入其中，确

保业界掌握最新发展。处方期望该指南能够协助认可人士遵行相

关规定，以提升建筑物的消防安全。认可人士可于消防处网页下

载该指南。  

 


